
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职工队伍建设院机关岗位聘岗工作方案

一、整体安排

为使职工充分理解、支持和积极参与院机关岗位选聘工

作，我院定于12月7日召开院机关职工聘岗动员大会，全面

启动院机关聘岗工作。

聘岗计划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管理二类（正、副处）岗位聘岗

第二批：机关其他岗位聘岗

计划2021年1月完成院机关岗位聘岗，2021年春季学期

启动研究院/学部职工岗位聘岗。

二、聘岗原则

按照积极平稳、促进改革的原则，坚持以岗定人、人岗

匹配的岗位聘用理念，实现聘岗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三、聘岗范围

除院党政正副职负责人和院长助理外,机关所有岗位均

纳入选聘范围，所有在岗职工均需参加岗位选聘。

机关正处以外的其他岗位同时面向外部招聘。

四、任职资格

（一）管理二类（正、副处）岗位

1. 担任正处级职务

（1）职员系列：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在副

处级及以上职位工作两年以上；

（2）教师系列：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副高

及以上职称。

（3）申请人原则上应满足拟聘岗位《岗位说明书》的

任职条件。

2. 担任副处级职务



（1）职员系列：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在正

科级及以上职位工作三年以上；

（2）教师系列：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担任

中级及以上职务三年以上或副高以上职称。

（3）申请人原则上应满足拟聘岗位《岗位说明书》的

任职条件。

（4）外部申请人应聘副处岗位，原则上要求有副处及

相当管理工作经历。

（二）其他岗位

申请人应满足拟聘岗位《岗位说明书》的任职条件。

五、选聘程序

（一）管理二类（正、副处）岗位

1.公布岗位信息

院人事办在学院网站公布岗位信息、任职资格要求、选

聘程序和方法等。

2.个人申报

符合申报资格要求并有申报意向的人员，填写《聘岗申

请表》并提供相关材料，于规定时间内递交至院人事办。联

系人信息见《SIGS机关第一批聘岗岗位列表》。

注意事项：（1）应聘人在本环节最多可申请2个岗位，

优先考虑第一志愿。

（2） 逾期报名无效。

3.资格审查

干部工作小组秘书组按照《岗位说明书》的任职条件和

应聘人提交的材料，负责对应聘人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完

成《聘岗资格审查表》。

重点审查：（1）是否符合选聘岗位的申报条件；（2）

《聘岗申请表》的准确性与真实性；（3）政治把关、师风



师德等。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进入下一环节。

4. 组织推荐

申报人现所在部门核心组出具是否推荐申报的意见，完

成《正副处岗位申报推荐意见表》。

5. 汇报答辩

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向院党政领导班子汇报答辩。

6. 干部工作小组讨论

干部工作小组综合考虑上述各环节推荐和审查意见，提

出拟聘干部候选人。

7. 院党委决定拟聘干部人选

拟聘干部候选人提交院党委讨论，院党委研究决定拟聘

干部人选。

8. 结果公示

确定拟聘干部人选后，由院党办按规定统一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不含公示当天）。

9. 组织任命

公示期间无异议，由院党委进行任命。

（二）事务一类、专技类岗位

1.公布岗位信息

院人事办在学院网站公布岗位信息、任职资格要求、选

聘程序和方法等。

2.个人申报

符合申报资格要求并有申报意向的人员，须填写《聘岗

申请表》并提供相关材料，于规定时间内递交至各部门聘岗

工作联系人。联系人信息见《SIGS机关第二批聘岗岗位列表》。

注意事项：（1）应聘人在本环节最多可申请2个岗位，

优先考虑第一志愿。如2个岗位在不同部门，应分别提交不



同部门的岗位联系人，且不得对岗位排序进行调整。

（2）逾期报名无效。

3. 资格审查

各部门核心组按照《岗位说明书》的任职条件和应聘人

提交的材料，负责对应聘人的材料进行资格审查，完成《聘

岗资格审查表》。

重点审查：（1）是否符合选聘岗位的申报条件；（2）

《聘岗申请表》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4. 调整沟通

各部门核心组根据选聘报名情况，可与申报人再次沟通，

选聘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对选聘意向进行一次调整。

5. 确定拟上岗人选

各部门视情况安排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汇报答辩。各部门

核心组根据岗位说明书要求，综合考虑岗位要求及职工的工

作经验、知识技能等是否匹配，通过研究决定拟上岗人选。

6. 复审报备

拟聘用到专技类、事务一类高级岗的人选报院人事办复

审，人事办复审通过后报院机构规划与职工队伍建设领导小

组审批；其他拟上岗人选报院人事办备案。

7. 结果公示

确定拟上岗人员及岗位后，由院人事办按规定统一进行

公示。

8. 岗位聘用

公示期间无异议，予以聘任，并办理相关手续。

（三）事务二类岗位

由用人部门按照核定岗位和工作需要自主聘用，拟上岗

人选报院人事办备案。

六、空缺岗位对外招聘



各部门将本轮选聘后未聘到合适上岗人员的岗位，作为

空缺岗位报院人事办，报送材料包括空缺岗位汇总表、未选

聘上岗的职工名单、对未选聘上岗职工的计划安排等。人事

办按照学院相关招聘管理规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七、人员过渡期管理

对于本轮内部选聘不成功的职工，可再提供一次岗位培

训机会；或由所在部门安排过渡期工作，在过渡期内，职工

可应聘学院对外招聘的其他岗位。

如果职工培训后仍不胜任岗位要求或过渡期结束未应

聘成功其他岗位，合同关系或聘用关系则相应终止或解除。

八、薪酬待遇

选聘上岗的职工，其薪酬待遇按照岗位相对应的薪酬制

度执行。

未选聘上岗的职工，在参加培训期间执行原有待遇政策；

承担过渡期工作的，按实际工作情况确定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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